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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首先探討組織發展產生的僵化，政府依法行政的盲點，以及公務員裁量艱難的困境，

並整理臺灣山坡地管理體制演進與法規訂定歷程，指出不同時期的水土保持管理，有著不同

的任務與思維方式。希冀藉由山坡地管理業務介紹，透過政府(臺北市政府)與民間(水土保持

服務團)互相激盪想法、討論法規、找出共同願景的成長過程，提供政府管理一個不同角度的

思考方向供作借鏡。最後也期待公部門能導入「系統思考能力」及「建立學習型組織」的理

念，不被本位主義所阻礙，不被既定的框架所限制，開創不一樣的格局。 

關鍵字：臺北市政府、山坡地管理業務 

Abstract 

This article first explores the rigidity caused by organizational development, the blind spots of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according to law, and the dilemma of civil servants making difficult 
decisions. It also summarizes the evolution of Taiwan’s slope land management system and the 
process of formulating regulations, and points out that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management in 
different periods has different tasks and ways of thinking. By introducing the slope land 
management practices, the article aims to present the collaborative process between the government 
(Taipei City Government) and the private sector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Service Team), 
where ideas are exchanged, regulations discussed, and a shared vision is developed. This process 
offers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on government management for future reference. Finally, it also hopes 
that the public sector can implement the concepts of "systems thinking ability" and "building a 
learning organization", not to be hindered by egotism, not to be restricted by the established 
framework, and to create a different scheme of things. 

Key Word：Taipei City Government, slope land management prac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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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組織的無聲殺手–慣性僵化 

現今社會進步越來越快速，但組織卻越

來越笨重，被潮流及科技甩在後頭，似乎組

織發展的過程，無可避免的會因為慣性而產

生僵化。《張忠謀自傳》一書提到： 

    當公司漸漸龐大，領導高層的內務、外

務逐漸增加，但大半與技術無關。為了「日

理萬機」，自己倒與快速進步的技術脫節了。

以夏伯特為例，五○年代他是半導體行家；

六○年代擢升為主管全公司業務的執行副總，

開始與半導體逐漸脫節；到了七○年代，他

已成了半導體外行。更可悲的是，他自己還

不知道已脫節，仍以為七○年代的半導體業

與二十年前一樣… 

所以1972年的德儀公司犯了一個致命的

錯誤，也就是認定半導體業已不易再大幅成

長，而改以消費品為未來發展的經營主軸，

卻因此拖垮了全公司，包括曾經稱霸全球的

半導體部門… 

其實不只德儀公司，柯達、Nokia、IBM
公司也有類似的情形；當組織發展日益龐大，

基於眼前營利及股東利益，很難大刀闊斧進

行變革，因為會破壞既有權力結構與利益分

配，只能依循原本的慣性前進，即使前進的

方向會撞向冰山。《誰說大象不會跳舞》一書

也提到： 

在IBM說「不」的文化中，許多方面的

衝突經常發生，例如各事業單位彼此競爭，

彼此隱瞞，極力排擠其他的公司同仁踏進自

己的地盤…他們不但沒有善盡協調聯絡之責，

反而動手建構防禦工事，保護疆界…所有這

些，產生了一個非常強大的官僚體系，在公

司的每個階層運作…數萬人試著保護自身單

位的特權、資源和利潤… 

當企業處於自我滿足及僵化封閉的狀態，

就會產生所謂的慣性僵化，就像俗話所說的

「小船怕風浪，大船難轉彎」。然而企業經營

不善，畢竟能透過市場機制進行合併、收購、

退場及新興企業進場，保持一定的生態演替。

但是如果是政府單位，面臨一樣的問題時，

該如何解決？ 

權力的膨脹陷阱–「體制化」 

電影《駭客任務2：重裝上陣》有一句經

典對白：所有擁有權力的人想要什麼？就是

更多的權力(What do all men with power 
want? More power.)，點出權力擁有者，對於

擴大自身權力的無盡渴望。當一個組織獲得

權力，往往也會不斷尋求擴大和增強控制範

圍，例如體系的擴張，政策的加碼，進而招

募更多人員、制定更多規範、加強監管干涉。

這樣的行為，確實可以加大組織的權力，但

卻未必能夠提高運作的效能。如同電影《刺

激1995》中的另一句經典對白：監獄是個很

有趣的地方，剛開始你痛恨它，然後你習慣

它，最終你不能沒有它，這就是體制化。

(These walls are funny. First you hate them, 
then you get used to them. Enough time 
passes, you get so you depend on them. That's 
institutionalized.)。 

其實長期在特定體制中的人，會漸漸習

慣並依賴體制，最終變成體制的一部分，難

以脫離；畢竟打破現有結構的平衡，與追求

穩定的天性，背道而馳。而公部門長期習慣

於依法行政、照章辦事的固定模式，容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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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依賴既有的法令規範，忽略社會的變化需

求，許多管理方式變得過時，產生所謂的體

制化，也就是行政機關的慣性僵化。 

政府的管理盲點–「依法行政」 

在民主法治體系，政府的權力來自全民，

理論上政府會對全民負責，為公共利益服務。

然而行政機關一方面必須遵循法令規定，避

免違法的窘境，一方面又必須面對輿論苛責，

民意代表的壓力，往往只能以最嚴謹的態度，

採最嚴格的標準，端出「依法行政」神主牌，

但求防弊保守，不願興利開創，以免遭究責

圖利。舉例來說： 

    住在雲林地區的楊先生，1994 年買了一

輛 796c.c.小貨車，因為雲林監理站錯登記成

1597c.c.，導致楊先生連續12年被超收稅費，

總計溢繳 1 萬 6080 元，楊先生發現之後即向

當地稅務機關提出異議，雲林縣稅捐處卻以

稅法規定「退稅期限為五年」為理由，拒退

超過五年以前所溢收的牌照稅。 
    楊先生拿著監理已經認錯而更正的證明，

持向稅務機關請求退還溢繳稅款，雲林縣稅

捐稽徵處卻堅稱，依稅法規定「只能退五年」，

楊先生氣的說：「監理站都認錯了，稅捐處還

不認，小老百姓少繳一塊錢稅，政府都不放

過，自己犯錯就拿法律堵人，真是…〈台灣

法律網  文/黃育杉〉 

 

平心而論，政府依據稅捐稽徵法第28條
（98年修正前），認為退稅須在五年內申請，

逾期不受理，於法有據；然而從行政程序法

第8條「行政行為，應以誠實信用之方法為之，

並應保護人民正當合理之信賴」，及同法第7
條「違法行政處分於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

原處分機關得依職權為全部或一部之撤銷」

的規定來看，政府其實有權主動更正錯誤，

無須死守五年時效的規定。那麼，為什麼公

務員寧可讓人民承擔體制疏失的代價，也不

願意勇於任事提供協助？ 

公務員有話要說–「裁量艱難」 

    在《誰讓公務員生了病？》一書當中，

作者針對基層行政裁量權，提出幾點看法： 
1. 行政裁量權提供公務員選擇的權力，能在

一系列法律未清楚定義的選項中自由選

擇。 
2. 裁量權與道德上的合理選擇不可相提並

論。某些情況下，公務員考量到道德規範，

就可能得違反法律行事。 
3. 裁量權的行使通常受到外部（法律）和內

部（合理標準）約束。裁量權並不是在法

律範圍內「隨心所欲」行事，公務員必須

能解釋為何在眾多選項中選擇特定的處

理方式。 

理論上，公務員在適用法規時，似乎能

自行斟酌選擇適當之行為，然而實務上，行

政裁量通常在「體制化」的情形下不被授權

運用，在「圖利罪」的壓力下盡量避免使用。

整體社會氛圍對公務員的期待是，一方面必

須恪遵法令，不容犯錯，一方面應該體察民

情，順應民心，然而實務執行，兩者往往背

道而馳，矛盾衝突。譯者在該書的導讀章節，

歸納出作者幾個思考方向： 

1. 政策規劃與執行二分的研究方法，不能徹

底掌握公務體系的問題，反倒變成用問題

解決問題，進而製造更多問題。 
2. 我們期待有「完美的規劃、嚴整的執行」…

實務上會遇到一個弔詭的情形：愈是照章

辦事的公務員，可能愈無法為民服務。 
3. 這個規劃與執行之間的落差，造成我們不

斷疾呼公務體系必須改革，卻似乎愈改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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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符我們的期待。 
4. 企業化政府蔚為顯學，公部門追求高效率

亦被奉為圭臬。然則，札卡想提醒讀者的

是，或許追求效率是現代社會的通用標準，

但我們會不會同時也犧牲掉效能與公平？

倘若國家無法提供效能與公平給人民，那

國家還是國家嗎？ 

要打破上述的困境，政府需要怎麼做？

本文希冀藉由水土保持的法規演進，透過山

坡地保育利用的管理業務，分享政府(臺北市

水保管理單位)與民間(臺北市水保服務團)共
同參與激盪的過程，試著提供一個不同角度

的思考方向。 

二、 臺灣山坡地管理體制演進 

臺灣山坡地管理的發展歷程，是一個從

「單一林業使用」逐步演進「多元保育利用」，

以兼顧環境保育、土地防災與合理利用的綜

合治理過程；過程中不僅反映了自然環境的

變遷、歷史人文的改變、管理思維的進化，

也呈現政府在政策、組織與法規上不斷調整

與創新的努力。以下依據農業部林保署及農

村水保署的網站資料，闡述各時期山坡地管

理的發展脈絡，以利探討現行制度的盲點與

未來管理的願景。 

1. 日據時期的林野管理＿殖民時期 
    山坡地的森林資源之經營與管理，主要

源自日據時期所建立的森林管理制度。依據

林保署網頁資料，當時基於森林用途，將國

有林(面積 2,278,956 公頃)分為三大類： 
1. 「要存置林野」：主要用於經營與發展，

依據森林經營需要劃分為40個事業區，

約 1,494,557 公頃。 
2. 「準要存置林野」：劃定為山地保留地，

專供原住民使用，面積約196,444公頃。 
3. 「不要存置林野」：面積約587,955公頃，

規劃依土地性質進行使用。 

 
 
 
 
 
 
 
 
 
 
 
 
 
 
 
 

圖 1 農業部林保署網站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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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制度，主要著眼於對森林資源管理，

關注伐木經濟效益，並未考慮未來其他土地

使用需求。 

2. 二戰結束的百廢待舉_限伐時期 

光復初期，國民政府接管大量國有及公

私有林地，在二戰結束後重建及農業發展的

壓力下，部分山坡地被濫墾轉作農用，導致

森林覆蓋進一步減少，同時引發水土流失、

土石流與山崩等災害。為防止情勢惡化，林

務局(林保署前身)於民國35年通令執行「臺

灣省限制伐木辦法」，以規定伐木的區域、數

量與方式。接著又於 10 月發布「臺灣省國

有林產物採取權整理辦法」，以重新發放業者

許可證的方式，合理並合法化臺灣林野的利

用慣習…  〈話說從頭的林務局歷史進程  
文/洪廣冀 張家綸〉 

3. 保育利用與法規發展＿管制時期 

隨著土地使用需求問題日益增加，山坡

地的非森林區也亟需管理，政府於民國65年
制定了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當時的管理邏

輯，山坡地森林區以森林法管轄，山坡地非

森林區由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來規範；而非

森林區主要為農地，再劃分為「宜農牧地」

與「宜林地」兩種：坡度較緩適合墾殖的劃

為宜農牧地；而坡度較陡不宜墾殖則劃為宜

林地，禁止農業墾殖，以免水土流失。 

隨者時代變遷，這種管理邏輯引發了一

個問題：一個山坡地上，林地的水土保持由

森林法管理，農地的水土保持由山坡地保育

利用條例管理，水土保持管理出現了混淆。

於是民國83年制定水土保持法，將原本森林

法管轄的森林區納入水保法管理，並以「水

土保持義務人於山坡地或森林區內從事下列

行為，應先擬具水土保持計畫，送請主管機

關核定」的規定，來規範山坡地開發利用行

為，以確保土地合理利用。 

4. 土地管理與行為管理_水保時期 
    早期的土地管理係依日據時期訂定的

「地目等則」，如建地、田地、溝地等，提供

作為課稅與管制土地使用。然而，隨著都市

發展與土地利用變遷，都市地區開始依據都

市計畫法來劃定住宅區、商業區、工業區等；

非都市地區則以使用地類別(多參考地目等

則)進行管理。民國 106 年起，「地目等則」

正式廢除，土地管理的任務逐步回歸至都市

計畫法、區域計畫法、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

則、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等土地

管理的法規。 

另一方面，山坡地開發利用除了由森林

法、水土保持法規範，也陸續制定建築法、

墳墓設置管理條例(現為殯葬管理條例)等行

為管理的法規；簡言之，土地能否開發及使

用強度，受土地管理法規約束，開發行為如

何進行，屬行為管理法規範疇。 

綜觀山坡地管理體制演進，從早期的森

林經營，到中期的農業墾殖，再到後來的開

發利用，法令演進過程所制定的水土保持法

管理機制，是以「事先擬具水保計畫(或簡易

水保申報書)，經政府核准後始得開發利用」

的方式。然而這樣的方式，很容易讓人理解

成，山坡地只要有動工行為，都要事先跟水

保單位申請，未經申請視同違規，皆由水保

單位來取締；因此產生其他行為管理法規不

適用於山坡地的錯覺，也使得土地管理與行

為管理混淆，進而造成水保單位「山坡地動

工行為，必須採取嚴格管制」的行政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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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當其衝受害最深的，就是山坡地農地墾殖

的農民。 

 
三、 契機出現＿水保服務團時代 

由於山坡地開發利用需求與日俱增，各

種開發利用型態日趨複雜，如何落實水土保

持管理，成為各縣市水保單位的重要任務。

基於政府資源有限，民間力量無窮的理念，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保局(現改制為農村水

保署）自94年起，輔導各地方政府成立水土

保持服務團，提供免費的專業諮詢服務與技

術支援。以臺北市的運作方式為例，水保服

務團成立成員由水保、土木、水利及大地等

四大技師公會所推薦的專業技師組成，設團

長1人(由四大技師公會推派代表輪流擔任為

原則)，團員41人，榮譽團員4位(由四大技師

公會現任理事長擔任)，除了協助提供水保專

業諮詢服務，也間接參與了臺北市山坡地管

理政策擬定及相關業務推動。以下就山坡地

水土保持業務推動，管理思維如何進化的歷

程做說明。 

 
 
 
 
 
 
 
 
 
 
 
 
 
 

圖 2 臺北市水土保持服務團成立合照 

1. 啟蒙時代ˍ查報取締的探索時期 
當年坡地管理：做好農地水土保持 要簡

易水保申報 要專業技師簽證 要繳山坡

地開發利用回饋金  
登場關鍵人物：酈寶成 葉宏興 
政府思維轉變：做好農地水保 開發農地

整坡 兩者本質不同 

時空背景說明 

由於「山坡地動工行為，必須採取嚴格

管制」的行政慣性，即使簡單的農地水保(例
如做水溝、修駁坎)，只要使用機具，政府就

以開挖整地影響水土保持為理由，要求提送

水保計畫(或簡易水保申報)。由於農民受限

專業無法自行擬具，多委請專業技師協助，

動輒需花費數萬元甚至數十萬元，造成沉重

負擔；更糟糕的是，民國89年制定的山坡地

開發利用回饋金繳交辦法(非現行法規)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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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明訂：「山坡地開發利用回饋金（以下簡稱

本回饋金）之繳交義務人，為擬具水土保持

計畫或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之水土保持義務

人。」，因此簡易水保申報也要繳交回饋金。

在水保單位與農業單位共同「依法行政」的

結果，農民只能被迫放棄農耕，或任由農地

凋零，不然就是冒險違規，面臨6-30萬罰鍰

之風險，其它根本無路可走，陷入「苛政猛

於虎」的困境。 

法規原意探究  

水土保服務團成員酈寶成：農民只是想

做好自家農地的水土保持，我們服務團協助

提出專業建議，你們政府卻說這也不行，那

也不行，什麼都要水保申報，到底要我們去

幹嘛？ 

葉宏興：以建築實務而言，高度1.5公尺

以上的擋土牆才需依建技規則檢討，農民沒

有建築開發，只是在農地做個1.5公尺以下的

小駁坎，你們居然要求水保申報，甚至技師

簽證，沒有道理，我拒絕賺這種錢… 

其實他們兩位，已經幫政府的「依法行

政」找出盲點，也就是「做好農地水保 開發

農地整坡 兩者本質不同」；重點在於，兩者

如何區別？當時政府的觀點是，用機具施工

跟人力施工區分，然而此一邏輯顯然有問題，

難道機具鬆土不行，愚公移山卻可以？時任

的臺北市水保單位科長周伯愷（現為臺北翡

翠水庫管理局副局長）與中央主管機關科長

陳重光（現為農村水保署主任秘書）討論後，

得出以下結論： 

1. 水保法立法目的並非限制土地開發利用，

而係為促進土地的合理利用，減免災害；

且第 8 條規定，農地的經營使用，應依

水土保持技術規範實施水土保持之處理

與維護。 
2. 水保法第 12 條規定應先擬具水保計畫

之行為，係廣義規範非農業使用，以及

農地修築農路及整坡作業等，涉及較大

規模之開發利用行為。 
3. 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第 4 條明訂，

因農業經營需要，依水土保持技術規範

實施水土保持處理與維護者，免擬具水

保計畫送審。 

 
 
 
 
 
 
 
 
 
 
 

圖 3 臺北市農地蝕溝水土保持處理之輔導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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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思維進化 

簡單來說，「做好農地水保 開發農地整

坡 兩者本質不同」，而如何區分兩者的不同，

必須要有一個量化的規模。於是臺北市水保

服務團與市府共同合作，訂出農地水土保持

輔導原則，並以「人力或小型機具施作」、「工

期不超過3個月」、「擋土駁坎高度1.5公尺為

原則，最高不得超過2公尺」等作為量化規模

的標準。規模以下視為農地水土保持，由水

保服務團會勘輔導後即可施作；規模以上視

為農地開發整坡，要求提送水保計畫(或簡易

水保申報書)核定後方可施作。施行數年累積

輔導經驗後，確認合理可行，遂將農地水土

保持輔導原則提升為行政規則，於106年制訂

「臺北市山坡地防災及農業水土保持輔導原

則」。 

 
 
 
 
 
 
 
 
 
 
 
 
 
 
 
 
 
 
 
 
 
 
 
 
 
 

圖 4 臺北市山坡地防災及農業水土保持輔導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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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威權時代＿嚴刑峻法的開罰時期 
當年坡地管理：看到機具施工就先開罰 
看到表土裸露就當違規 對於開挖整地

認定嚴苛且理解錯誤 
登場關鍵人物：周建國 林衍竹 
政府思維轉變：開闢施工便道 機具行經

動線 兩者性質不同、開發利用強度 變
更地形幅度 兩者意義不同 

時空背景說明 

由於水保法第12條規定係規範山坡地開

發利用行為，容易產生「只要在山坡地，土

地管理及行為管理，都由水保法管理」的錯

覺；而山坡地違建、濫葬、廢棄物處理等違

規，也很容易造成「由水保法處分，其他行

為管理法規不適用」的誤解。因此早年的山

坡地管理，形成只有水保法適用的刻板印象，

以及開挖動工採取嚴格管制之行政慣性。以

臺北市早年的山坡地裁罰案件為例，巡山員

查獲怪手進出造成表土裸露，縱使施工目的

並非開發，僅係事前的地質鑽探調查，臺北

市政府仍以未先擬具水保計畫為由，依水土

保持法裁罰處分。 

 
 
 
 
 
 
 
 
 
 
 

圖 5 機具進出造成地表裸露遭裁罰之處分案例 

法規原意探究 

水土保持服務團成員周建國：人家鑽探是為

了擬具水保計畫，你們居然說人家鑽探未擬

具水保計畫，不覺得太官僚嗎？ 你們自己看

看機具走過的痕跡，又沒有開挖，也沒有開

發，這叫做施工動線，不叫施工便道！ 

林衍竹：看到黑影就開槍，看到機具就

開單，怎麼好像政府沒說可以的通通不行，

這不像民主法治，比較像威權統治… 

其實兩位已經幫政府的管理找出爭點，

也就是「開闢施工便道 機具行經動線 兩者

性質不同」。重點在於，兩者如何區別？嗣後

接任的臺北市水保單位科長梁成兆與水保服

務團討論後，得出以下共識： 

1. 水保法第 12 條所規範，山坡地應先擬具

水保計畫的行為，應同時符合「開發利用」

及「開挖整地」兩個要件。 
2. 水保技術規範第 88 條規定，開挖整地係

指為開發目的，而對原地形採取挖填土石

方之行為，所以開挖整地必須同時符合

「為開發目的」及「對原地形採取挖填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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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方」兩個要件。 
3. 政府要求擬具水保計畫，或認定未擬具水

保計畫違規，必須同時達到兩個程度，也

就是「開發利用的強度」及「變更地形的

幅度」。 

管理思維進化 

機具進行鑽探，是基於地質調查目的，

而不是開發利用目的；而機具行經動線造成

裸露，只是地貌的改變，沒有涉及地形的改

變，因此沒有「開發利用的強度」，也沒有「變

更地形的幅度」(僅地貌改變)。爾後類似案

件的管理思維，針對機具行經動線造成表土

裸露，視現場狀況要求草蓆敷蓋或自然植生

復育即可，不再採取處分罰鍰的作法。後續

臺北市水保單位也要求同仁，在查報取締之

前，一定要先確認，施工行為是否同時達到

「開發利用的強度」及「變更地形的幅度」

兩個要件，並於103年修訂「臺北市山坡地水

土保持管理-查報取締作業原則」，增訂了是

否「對原地形採取挖填土石方」，及是否「屬

必要搶災、防災或農業治理」，兩個檢核要件，

以避免裁罰有誤造成民怨。 

 
 
 
 
 
 
 
 
 
 
 
 
 
 
 
 
 
 
 
 
 
 
 

圖 6 臺北市大地處查報取締 S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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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轉型時代＿以法管理的過渡時期 
當年坡地管理：擋土牆壞掉要修 要申請

雜照 要送水保計畫 行政程序至少一年 
登場關鍵人物：郭張權 劉任適 
政府思維轉變：基於防災搶災 基於開發

利用 兩者目的不同 

時空背景說明 

臺北市山坡地開發類型以建築居多，由

於擋土牆屬建築法所規範的雜項工作物，一

般程序由建管單位受理，核轉水保單位審查

核定，再由建管單位核發建照。近年極端氣

候，時有住戶遇到擋土牆損壞，有搶災防災

的迫切需求；但是向政府提出申請後，水保

單位不願直接受理，如果由建管單位核轉，

水保單位審查，程序曠日廢時，緩不濟急。

有時民眾別無選擇，只能逕行雇工修建擋土

牆，然而此舉往往又遭水保單位裁罰並要求

拆除；然後因拆除有致災之虞，又再要求民

眾找技師簽證安全鑑定報告結案。此舉不僅

擾民，更讓許多技師私下抨擊政府腦殘、閉

門造車、不食人間煙火；如此霸道的以法管

理如同法匠，也喪失民眾對政府的信任。 

101年度臺灣面臨極為嚴峻的風災考驗，

從4月接連受鋒面影響直至9月，從610水災，

到泰利、杜蘇芮、蘇拉、海葵、啟德、天秤、

杰拉華等颱風陸續襲台，造成多處嚴重災情。

當年度臺北市山坡地某住宅也發生砌石駁坎

崩塌損毀的災害案例，影響上方住宅及下邊

坡房舍安全，面對後續接二連三的颱風警報，

住戶發出沉痛的呼籲：「我們不是不願意配合

政府提申請，但颱風陸續襲台，走程序根本

不可能及時進場修復，難道要等出人命政府

才願意協助嗎？」。 

法規原意探究 

水土保持服務團成員郭張權：誰規定緊

急防災只能用帆布沙包，不能用鋼筋混凝土？  
救災搶災有急迫性及時效性，就算叫人家提

緊急防災計畫，規劃設計審查也要一年，還

能叫緊急防災嗎？ 

劉任適：政府治理防災，從來沒在提水

保計畫，為什麼民眾治理防災就要提水保計

畫？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合理嗎？ 

其實兩位已經幫政府的管理找出重點，

也就是「基於防災搶災 基於開發利用 兩者

目的不同」。時任臺北市水保單位科長梁成兆

與建管單位科長虞積學(現為臺北市建築管

理工程處處長)討論後，得出以下結論： 

1. 基於建築開發利用，由建管單位主政，水

保單位協助；基於水保防災搶災，宜由水

保單位主政，如有需要再由建管單位協助，

較為合理。 
2. 依 98 年內政部營建署函釋：「…如駁崁與

興建建築物為目的無關者，非屬建築法前

揭規定之雜項工作物。」，故擋土牆修復

是否基於建築目的，宜視個案探究，而非

通案要求申請雜照。 
3. 如涉及建築法及臺北市建築管理自治條

例之建築行為，請向建管單位申請。農作

耕作或水土保持需要而施作之水保設施，

請逕依農業或水土保持相關規定辦理。 

針對防災搶災之程序，如何兼顧安全與

時效，經與水土保持服務團討論後，得出以

下共識： 

1. 治理防災行為，非屬水保法第 12 條應擬

具水保計畫之開發利用行為，應回歸第 8
條規定，要求依水保技術規範實施，並依

同法第6條及施行細則第4條規定要求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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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簽證。 
2. 水保法施行細則第 29 條規定，實施緊急

處理與維護時，應通知水保義務人限期採

取必要之緊急防災措施；其有必要者，應

提送緊急防災計畫。故緊急防災計畫係有

必要再提送，並非通案要求提送。 
3. 如非大規模崩塌治理，僅係基於防災搶災

之單純擋土設施修復，應由水保義務人直

接辦理並由專業技師簽證，無須再提緊急

防災計畫送審。 

管理思維進化 

上述101年度臺北市山坡地住宅砌石駁

坎崩塌損毀災害案例，經水保服務團郭張權

技師輔導並給予RC(鋼筋混凝土)工法建議後，

民眾委託專業技師簽證並直接進場修復擋土

牆(以RC構造取代原本砌石駁坎)，解決了後

續颱風不斷來襲的威脅。而本案跳脫緊急防

災只能使用帆布沙包的舊有框架，也開創了

擋土牆修復免提計畫送審，回歸專業技師簽

證負責的首樁案例！後續防災搶災輔導，臺

北市水保單位也遵循此模式，有效提升防災

搶災效能。 

 
 
 
 
 
 
 
 
 

 

 

圖7 駁坎毀損以ＲＣ擋土設施搶災修復之輔導案例

 

此外，劉任適技師也輔導民眾進行溪溝

治理防災工程，臺北市水保單位僅依水保法

第8條規定，要求專業技師簽證落實安全把關，

並由水保服務團協助施工輔導，不再要求提

送計畫審查，也建立民眾自主溪溝治理的首

樁案例。其他縣市不敢的，臺北市水保服務

團協助政府做到了。其實政府願意授權信任，

專業技師也願意把關安全簽證，民眾也更願

意承擔水土保持義務人的責任，共同維護水

保法「保育水土資源、減免災害」的法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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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溪溝整治工程之輔導案例  

4. 變革時代＿依法治理的進步時期  
當年坡地管理：免擬具水保計畫相關函釋

停止適用 地方主管機關失所依循 於是

從嚴要求 開發行為不論規模大小一律提

送水保計畫 苛政擾民 
登場關鍵人物：郭岳樺 童文麟 
政府思維轉變：中央法令解釋 地方行政

裁量 兩者任務不同 

時空背景說明 

水保法第12條規定的立法原意，係廣義

規範非農業使用，及農地修築農路及整坡作

業等，涉及較大規模之開發利用行為。是以，

針對小規模的開發行為，例如純建築行為(警
衛室、簡易寮舍等)、點狀線狀的開挖行為(如
電塔、管線埋設、木棧道等)，早年中央訂有

「免擬具水保計畫送審」相關解釋函供依循。

就立法意旨、環境法益及制度成本而言，小

規模開發免擬具水保計畫不僅合理而且合法，

並有其必要性及正當性。 

然而問題就出在，106年修法前的「山坡

地開發利用回饋金繳交辦法」，係針對提送水

保計畫的案件收取回饋金，造成開發者為了

規避回饋金繳交義務，想方設法適用(甚至誤

用、濫用)免擬具水保計畫函釋，甚至透過各

種管道施壓關切。當時臺北市水保單位時任

科長周伯愷，一肩承擔龐大壓力，每案依法

論法，以理論理，持平處理並嚴格把關；然

而其他單位未必能有如此堅持，部分單位屈

服於壓力，讓超大規模建築開發，也適用純

建免擬具函釋規定(把例外變成原則)，部分

單位認定臨時性建物(如展演舞台、樣品屋等)
免擬具水保計畫，據悉因意見分歧(把原則變

成例外)遭究責，致使公務員不願意行政裁量，

於是認定趨於嚴苛保守，造成苛政擾民。 

中央主管機關於103年決議，將「純建築

行為」、「點狀或線狀公用事業設施」及「平

坦地」免擬具水保計畫之相關函釋停止適用，

回歸水保法第12條規定辦理。然而回歸水保

法第12規定，意味者地方主管機關必須自行

行政裁量；基於防弊保守的行政慣性，以及

公務員風險最小化的理性考量，沒有函釋說

可以，就一律不行，比較安全。雖然山坡地

輕度之開發(如：電線桿、修築木棧道、即挖

即填地下管線、農墾小規模之開挖整地)，認

定屬水保法第12條應擬具水保計畫範疇顯已

過於嚴苛，故納入修法草案排除適用。然而

修法緩不濟急，加以相關函釋全面下架，似

乎陷入無解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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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免擬具水保計畫函釋停止適用之解釋函 

 

法規原意探究 

水保服務團成員郭岳樺：政府一方面想

加速老舊公寓加裝電梯，解決「老人困老屋」

的迫切問題，一方面又要求水保申請，造成

流程變慢、基地水保重新檢討等困境，自相

矛盾。如果公部門堅持本位主義，持續內捲

跟虛耗，最後技師也只能被迫失去熱情跟不

去思考。 

童文麟：一個已經按照政府法規申請核

准且開發完成的建築基地，加掛電梯只是一

個設施，不是一個開發。電梯只挖一個機坑，

並沒有變動地形，要求提送水保申請，就是

一種苛政擾民… 

其實當時臺北市水保單位原本的構想是，

電梯圍牆等小規模開發，提送簡易水保申報

書機關內審，應該可以降低困擾；然而經委

託臺北市水保公會編修審查參考手冊，邀集

水保服務團討論結果，與會成員(郭岳樺、童

文麟、葉宏興、林永敏及劉任適技師)一致反

對。他們認為，已完成開發之建築基地採小

比例增建(如電梯、殘障坡道、走廊、涼亭、

樓梯、警衛室等)及既有建物之樓層加高(或

局部擴大)，皆未涉及基礎以外之開挖整地行

為，應維持過去由水保義務人切結不超挖及

技師簽證安全無虞之模式，也就是維持「免

擬具水保計畫」之方式辦理，理由如下： 

1. 就實務執行，電梯機坑就一個洞，圍牆基

礎就一條線，一個不需要水保設施的簡易

水保申報書，擬具沒有必要，審查沒有實

益，無端生事擾民。 
2. 就法規意旨，應擬具水保計畫之行為，必

須同時符合「開發利用強度」及「變更地

形幅度」兩個要件；電梯圍牆係附屬設施，

開發利用強度甚微，變更地形幅度為零，

不符提送水保計畫要件。 
3. 就權責分工，中央負責法令解釋，地方負

責行政裁量，所以地方主管機關本應負起

行政裁量之責。之前的問題是裁量濫用

(免擬具函釋濫用)，現在的問題是裁量怠

惰(沒有函釋就不肯認定)，過與不及。 

管理思維進化 

上述會議於106年7月4日召開，由魏迺雄

理事長(時任臺北市水保技師公會理事長)及
梁成兆專門委員共同主持，決議朝專業技師

依水保法檢討簽證說明(免擬具水保計畫)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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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並由市府(大地處)檢討簽辦。嗣後市府

大地處於同年8月10日會議研商(時任大地處

林志峯處長親自主持)，決議屬法定允建建築

面積或免計建築面積者免擬具水保計畫。至

此，市府的觀念開始轉變，也就是「中央法

令解釋，地方行政裁量，兩者任務不同」。水

保法第12條「開發建築用地」的法令解釋係

為中央權責，然而「開挖整地」的行政裁量

係地方權責，地方政府不能規避責任。 

長期以來，地方基於防弊保守心態，不

願意本於權責行使裁量權，「事事推給中央解

釋，地方政府不用做事」的作法開始轉變。

臺北市政府意識到，地方主管機關有責任、

有義務行政裁量，方能因應時代的變遷與社

會的進步，做好山坡地管理。之後秉持此一

理念，持續委請臺北市水保技師公會定期編

修「臺北市水土保持申請參考手冊」，除了電

梯圍牆外，水保公會並將階梯、無障礙設施、

架高棧道、登山步道…等開發利用強度甚低、

變更地形幅度甚微之行為，逐一列舉納入行

政查核表，供臺北市作為免擬具水保計畫查

核之參考。

 

 

 

 

 

 

 

 

 

 

 

 

 

圖 9 臺北市免擬具水保計畫申請查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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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系統思考與對立整合 

1. 地獄之路由善意鋪成 

臺北市山坡地保育利用管理的過程，能

在面臨困境及瓶頸之際，找出解決之道，上

述水土保持服務團專業技師的關鍵少數，功

不可沒。但值得更進一步探討的是，為什麼

山坡地管理會出現困境與瓶頸，政府的管理

或思維方式為何會有盲點？舉例來說： 

1. 山坡地開發利用回饋金收取係為森林保

育，立意良善，與水保法第 12 條勾稽，

邏輯合理；然而實務執行，為何造成純建

築行為免課回饋金，農民做好農地水保卻

被課以回饋金，如此畸形的「依法行政」？ 
2. 基於環境法益維護及社會成本考量，小規

模開發行為免擬具水保計畫，中央主管機

關統一解釋確有其必要；然而實務執行，

為什麼造成地方政府之前的裁量濫用(免
擬具函釋濫用)，以及後來的裁量怠惰(沒
有函釋就不肯認定)？ 

3. 林業單位制定法令、水保單位建立函釋，

地方單位依法行政，起心動念都是好的，

為什麼會造成苛政擾民，不必要的社會成

本提高，民眾抱怨政府的窘境？ 
 

就如同經濟學家和政治哲學家海耶克的

名言：通往地獄之路，由善意鋪成(The road to 
hell is paved with good intentions)。在此，我

想引用臺北市水保單位曾經共事的同仁蔡秉

儒(現為經濟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主任工

程司)曾經說過的一段話： 

臺灣的行政體系，系統整合的能力太弱，

大家都只會自己的專業，欠缺跨領域的視野，

當各主管機關的視野太小，只知道自己的專

業時，就會在自己的專業上舞文弄墨，吹毛

求疵，浪費許多時間，做雞毛蒜皮的事，因

為不知道現在整個行政院的大戰略是什麼，

要達成什麼願景，要解決什麼問題，一連串

的不知道之下，最後做事就無法變成目的導

向 所以浪費很多時間在講究程序、SOP、
KPI… 

那麼，值得思考的第一個問題是，為什

麼各主管機關系統整合的能力太弱，欠缺跨

領域的視野？ 

2. 自我成長的組織進化 

坡地管理挑戰：水保計畫施工管理，以

往「汛期加強臨時防災 非汛期加快永久設施」

的風險管理思維，已無法面對現今極端氣候

的威脅，短延時強降雨(甚至地震)的考驗 

登場關鍵人物：莊均緯 陳智誠 
政府思維轉變：依法行政是本分 與時俱

進是使命 兩著高度不同 

水保服務團成員莊均緯理事長：人淪為

法令的工具，將失去未來；法令成為人的工

具，才能創造未來。 

陳智誠理事長：政府就該開大門走大路，

而不是小鼻子小眼睛… 

他們兩位對臺北市的水保管理作為，提

出許多前瞻性、開創性的建議；由於水保計

畫施工檢查的管理模式，已無法按照過去「要

求按圖施工的」的單一思維，時任臺北市水

保單位科長方偉，提出一系列的管理創新作

為： 

1. 提升臨時防災措施效能，調整土方暫置區

位，未變更永久水保設施型式者，授權監

造技師自行決定，於監造紀錄表載明(施
工檢查委員確認)即可，無須辦理水保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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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變更設計。 
2. 界外的暫置土方或臨時設施(如施工便道、

構台等)等需求，在取得土地同意及承諾

復原之前提，報備即可，無須辦理水保計

畫變更設計。 
3. 水保計畫開工時，請水保服務團宣導，詢

問水保義務人及營造廠施工計畫，如有臨

時設施規劃不符需求者，主動協助完成上

述事項。 

簡言之，就是以事前的「避免未依計畫

施工」及「臨時防災措施加強」的風險管理

及監造授權，取代事後的「未依計畫施工開

罰」及「監造不實移送懲戒」的處分裁罰及

災後究責。此一大膽的管理創新，表面上看

似違反常規，實則不違法規，而且與中央「積

極性預防管理、在地化自我管理」理念不謀

而合。之後方科長更以此為基礎，將水保申

請資訊平台不斷優化，導入AI協審水保計畫。

至此，已經完全跳脫過去「合法嚴格審查，

違規加強取締，民眾教育宣導，就是山坡地

管理」的慣性僵化，並持續不斷進化。 

那麼，值得思考的第二個問題是，為什

麼臺北市水保管理思維會不斷進化，組織自

身會不斷演化？ 

3. 系統思考與五項修練 

其實，上述兩個問題的答案，分別是「系

統思考能力」及「學習型組織」。管理大師彼

得‧聖吉所著作的「第五項修練」一書指出，

慣性僵化的解決之道，就是建立學習型組織，

進行五項修練：自我超越、心智模式、共同

願景、團隊學習、系統思考。從山坡地管理

業務的角度來看： 

1. 自我超越：就是管理要與時俱進，不要被

現行的法規跟制度所限制；單以過去「從

嚴審查水保計畫」及「加強違規查報取締」

的作法，已無法解決現今的問題，必須重

新思考還有什麼管理手段。 
2. 心智模式：認知要時時刻刻不斷自我檢視，

例如「合法案件嚴格審查，違規案件加強

取締」，並不能與「做好山坡地管理」劃

上等號。 
3. 共同願景：如同臺北市政府與水土保持服

務團成員，共同參與山坡地管理，不斷討

論及激盪想法，找出共識的過程；並非單

方想達成的目標，而是奠基於雙方的期望

與認知，逐漸塑造出的山坡地管理願景。 
4. 團隊學習：臺北市政府是領導者，但不是

控制者及監督者，而是設計者及引導者，

形塑「對事不對人的討論風氣」及「允許

跳脫框架的發想創意」，才能引導團隊學

習成長；但同時也要避免「強勢領導一言

堂」造成的組織僵化，以及「各自堅持不

退讓」衍生的團隊內耗。 
5. 系統思考：首先必須把格局拉大，才能跳

脫本位主義框架(見樹不見林)，認知到各

種土地管理及行為管理的法規系統，各類

開發利用及治理防災的需求系統，所有相

關人員(政府、業者、技師、民眾)的生態

系統，都屬於山坡地管理的大系統。然後

進一步將空間尺度拉大，時間維度延長，

面對問題時，才能有系統思考的能力，也

就是：正視「成長上限」、「捨本逐末」、「反

應遲鈍」、「惡性競爭」等基本模型的存在，

理解「增強回饋」、「調節機制」及「遲滯

效應」的作用，進而從「症狀解」思考「根

本解」，找出最有利系統運作的「槓桿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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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結語 

臺北市山坡地保育利用管理的演進，能

從大政府的威權時代，邁向大和解的法治時

代，再從霸道的以法管理，走向王道的依法

治理，水土保持服務團專業技師的關鍵少數

功不可沒；他們有能力綜觀全局，有勇氣提

出諫言，有智慧開創先例，臺北市的山坡地

管理才能避開「權力膨脹的先天趨勢」及「防

弊保守的後天限制」所衍生的「慣性僵化」。

然而，臺北市水保單位所扮演的領導者角色，

能從「控制者」及「監督者」，轉型成為「設

計者」及「引導者」，創造共同討論的平台，

讓大家平起平坐，進而共同協作，也是山坡

地管理能不斷進步的關鍵因素。 

本文希冀藉由山坡地管理業務，透過臺

北市政府與水土保持服務團共同成長過程，

提供政府管理一個不同角度的思考方向，也

就是，如何從對立思維，轉型成整合思維。

綜觀現今政府各部門基於本位主義的堅持，

宛如金庸武俠世界當中，少林派「嵩山」與

「西域」之分，華山派「劍宗」與「氣宗」

之爭，丐幫「淨衣派」與「污衣派」之別，

若能導入「系統思考」及「學習型組織」的

理念，相信各部門一定能建立共同願景，公

務員也更願意勇於行政裁量，不被既定框架

所限制，進而開創不一樣的格局。 

回顧山坡地管理的體制演進，從早期的

森林經營，到中期農業墾殖，再到後來的開

發管理，法令演進過程所制定「事先擬具水

保計畫，經政府核准後始得開發利用」的管

理機制，恐怕也已經不再是唯一手段。面對

現今AI快速進步的趨勢及政府定位不斷轉變

的潮流，未來山坡地水土保持管理進化，有

著無限的可能。 

最後，我想引用電影《一代宗師》的經

典對白作為結語，期許臺北市的山坡地管理

能不斷與時俱進，避免專業的傲慢及法匠的

思維，持續往「保育水土資源，涵養水源，

減免災害，促進土地合理利用，增進國民福

祉」的願景邁進。 
習武之人有三個境界：見自己，見天地，

見眾生。 
對我而言，武術是大同的，千拳歸一路。 
其實天下之大，又何止南北。勉強求全，

等於固步自封。在你眼中這塊餅是個武林。

對我來講是一個世界。所謂大成若缺，有缺

憾才能有進步。真管用的話，南拳又何止北

傳，你說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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